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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一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1100319.pdf、附件二研究生申請流程109系所

審核.pdf、附件三學位考試作業簡表教職員適用.pdf、附件四論文定稿審核流

程1100401.pdf、附件五畢業論文提交系統操作手冊.pdf、附件六離校手續單

1092起適用.pdf 

主旨：本校109學年度第2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事宜，請依說
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如附件一，修正重點摘錄如

下： 
(一)論文需經兩階段比對，學位考試一星期前將論文初稿及

原創性比對結果送學位考試委員審閱；學位考試後研究
生辦理畢業離校時，需繳交畢業論文之「原創性比對結
果報告」及「研究生學位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規範聲明書
」，原創性總相似度指標以不超過12%為原則，超過者
須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未有抄襲疑慮，始得通過(第3條
之3)。 

(二)已刪除聘任學位考試委員屬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、特殊
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，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(第
12條、第13條)。。 

二、研究生學位考試審核流程圖如附件二。 
三、學位考試相關作業簡表如附件三。 
四、各系所辦理研究生申請暨相關作業說明如下： 
(一)審核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：110年7月23日截止， 網址

：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edu_apply/edu_apply_
login2.asp或可由本校教務處首頁行政專區之「學位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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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申請系統（教職員用）」進入，審核完畢並列印 「
學位考試一覽表」送交註冊課務組。

(二)舉行學位考試及畢業離校： 
１、學生申請核可後，方可進行學位考試，各系所列印「

論文考試成績單」空白表，及「論文審定書」空白表
提供學位考試委員評分使用。學位考試後考試委員應
明示論文修訂方向及要點，做為學生修改論文之依據
。「論文考試成績單」除可由學位考試申請系統上網
列印外，格式得由各系所自行設計，由各系所存查。

２、本學期結束前（110年7月30日），各系所需將學位考
試成績記載表送達註冊課務組。 

３、學期中畢業離校之研究生，依「學生休退學畢業離校
退費標準」，以學生簽領學位證書日期為計算基準日
，得退還本學期所繳部份學、雜費(「學生休退學畢
業 離 校 退 費 標 準 」 請 至 教 務 處 網 頁 查 詢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reback_
charge.pdf)。 

(三)撤銷學位考試申請：本學期提出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，若
未能於110年7月30日前舉行學位考試者，必須上網申請
撤銷，由系所登錄並列印撤銷名單送交註冊課務組。 

(四)緩送名單(僅適用於修業年限尚未屆滿之研究生)：
１、本學期已完成學位考試之研究生(即論文考試及論文

審查均通過者)，因下列原因無法於次學期註冊日前
(110年9月9日)畢業離校者，必須由系所上網登錄並
列印緩送名單送交註冊課務組：

(１)尚未達系所畢業要求 
(２)修習教育學程
(３)出國交換/研修 
(４)教育實習。 

２、學期論文考試已及格之研究生，若未能於次學期註冊
日前(110年9月9日)通過論文審查者，必須由系所上
網登錄並列印緩送名單送交註冊課務組，惟僅限緩送
至次學期結束日止。

(五)考試無效： 
１、因前開第四款第二點緩送之研究生，未能於次學期結

束前(111年1月31日)通過論文審定者，該次考試無效
。各系所需上網登錄並列印「考試無效名單」送交註
冊課務組。 

２、本學期已完成學位考試之研究生(即論文考試及論文
審查均通過)，次學期註冊日前(110年9月9日)仍未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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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應修課程或未符合系所學位考試相關考核者，該次
考試無效。各系所需上網登錄並列印「考試無效名單
」送交註冊課務組。

(六)畢業離校：
１、研究生上網設定與填寫論文資訊，並經指導教授各系

所主管及承辦人上網檢視相關論文資訊。「論文定稿
審核流程」、「論文格式檢核流程」及操作手冊如附
件四、附件五，或請參考圖書資訊處畢業論文提交系
統。 

２、離校手續單如附件六，6月5日起開放「離校系統」採
線上作業，將另行公告。 

 

正本：本校中國文學系、外國語文學系、音樂學系、劇場藝術學系、哲學研究所、化

學系、物理學系、生物科學系、應用數學系、生物醫學研究所、醫學科技研究

所、理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、理學院生技醫藥研究所、理學院精準醫學研究所

、電機工程學系、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、資訊工程學系、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

、光電工程學系、環境工程研究所、通訊工程研究所、電機電力工程國際碩士

學位學程、電信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、企業管理學系、資訊管理學系、財務

管理學系、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、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、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

、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、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、海洋生物科技

暨資源學系、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、海洋科學系、海下科技研究所、海洋事務

研究所、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、海洋生態與保育研究所、社會學系、中

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、政治學研究所、經濟學研究所、教育研究所、高階公共

政策碩士學程在職專班、亞太事務英語碩士學位學程、教育與人類發展研究全

英語博士學位學程

副本：本校文學院、理學院、工學院、管理學院、社會科學院、海洋科學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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